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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9/2138034/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193 号（关于全面推行转关作业无纸化的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和简化转关货物海关监管手续，海关总署决定全面推行转关作业无纸化，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转关作业无纸化是指海关运用信息化技术，对企业向海关申报的转关申报单或者汽

车载货清单电子数据进行审核、放行、核销，无需收取纸质单证、签发纸质关封、签注相关监

管薄，实现全流程无纸化管理的转关作业方式。 

企业无需再以纸质提交转关申报单或者汽车载货清单，交验《汽车载货登记簿》、《中国

籍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境（港）海关监管簿》、《司机签证簿》。 

海关需要验核相关纸质单证资料的，企业应当按照要求提供。 

二、承运转关货物的厢式货车车厢或者集装箱箱门施加有完整商业封志的，企业应当在

转关申报单或者汽车载货清单电子数据“关锁号”数据项中填入商业封志号，并在“关锁个数”

数据项中填入商业封志个数。 

承运转关货物的厢式货车车厢或者集装箱箱门施加有安全智能锁的，企业应当在转关申

报单或者汽车载货清单电子数据“安全智能锁号”数据项中填入安全智能锁号。 

三、转关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承运人或其代理人，以及监管作业场所经营人，

凭海关转关货物电子放行信息，办理转关货物的提货和发运手续。 

进口转关货物运抵指运地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出口转关货物运抵启运地海关监管作业场

所后，监管作业场所经营人应当向海关申报转关运抵报告电子数据。 

四、出口转关货物运抵出境地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后，出境运输工具名称、航次（班）、提

/运单号待定或者已发生变化时，企业可以向海关申请将相关电子数据数据项变更为实际出境

的运输工具名称、航次（班）、提/运单号。 

五、转关申报单或者汽车载货清单已通过系统放行后，无法修改变更转关电子数据或者

因故不开展转关运输的，企业应当向海关申请办理转关退运或者作废手续。 

六、如遇网络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企业无法向海关申报转关货物电子数据的，经

海关同意，可以凭相关纸质单证材料办理转关手续；待故障排除后，企业应当及时向海关补充

传输相关电子数据。 

本公告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海关总署 

2018 年 12 月 10 日 

 


